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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办发〔2017〕37号 

 

 

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台儿庄区行政执法评议专核办法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运河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区政府各部门：  

现将《台儿庄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台儿庄区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2日  

 

 

 

 

 



台儿庄区行政执法评议专核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按照《山东省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

人员行使行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职责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和

考核（以下简称行政执法评议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纳入区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和依法行政考核内容，并作为有关机关奖惩及干部任免的重要

依据。有关考核工作涉及行政执法工作的，可直接使用行政执

法评议考核结果。  

第四条 区政府负责对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和本行 

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区法制办依照

法定职责，负责全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区法制办每年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要建立 

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完善评议考核方法、利用现代化

信息手段提高评议考核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第六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情况； 

（四）行政执法依据适用情况；  

（五）行政执法程序执行情况；  

（六）行政执法证据收集和采用情况；  

（七）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落实情况； 

（八）行政执法案卷管理情况；  

（九）文明执法情况；  

（十）其他应当进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内容。  

第七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由行政执法评议和行政执法考 

核两部分组成。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采取百分制计分方式考核分值占百分之 

八十，评议分值占百分之二十。评议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等次的分值划分由区法制办确定。  

第八条 行政执法评议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  

（二）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

意见；  

（三）委托具备条件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

对 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外部评议；  

（四）可以采取的其他评议方式。  

第九条 行政执法考核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听取行政执法机关工作汇报；  

（二）检查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材料；  

（三）查阅行政执法行为被投诉情况；  

（四）现场检查行政执法情况；  

（五）组织行政执法专项调查、检查；  

（六）可以采取的其他考核方式。  

第十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制定评议考核方案。区法制办结合年度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重点和主要工作目标要求 制定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方案，明确评议考核的对象、内容、步骤、标准、形式、评分

细则等，并向评议考核对象发布；  

（二）评议考核对象自查。评议考核对象根据年度评议考

核方案，对行政执法工作情况进行自查评价，向区法制办提交

书面自查报告；  

（三）实施评议考核。区法制办组织对评议考核对象进行

评议考核，确定评议考核结果；  

（四）公布评议考核结果。区法制办将评议考核结果报区

政府，并通报有关行政执法机关。  

第十一条 评议考核对象对评议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 

收到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区法制办提 

出书面意见。区法制办应当自收到书面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对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行 

政执法机关及其有关人员，应当依法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三条 在评议考核中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存在违法或者 

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按照《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规

定处理。  

对评议考核中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行政执法机关，区政

府可以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约谈等处

理； 对有关责任人员，有关部门依法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

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诫勉谈话等处理。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组织开展本系统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2017年11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

年11月12日。  


